泉教思〔2016〕12号附件1

2016年泉州市“关爱留守儿童”
心理健康教育进农村学校活动申请表

	学校名称
	

	详细地址
	

	校长姓名
	
	联系电话
	
	

	联系人姓名
	
	职务
	
	联系电话
	

	申请活动项目（打v）
	（1）面向教师讲座(100人以上，可邀请学生家长参加）：□
	（2）面向学生现场咨询活动：□
	（3）面向学生的心理素质拓展活动（50人以上）：□

	活动时间
	2016年    月    日，

（上午□或下午□）   点   分开始。
	备注：在5月份的星期五、星期六中选半天，若学校申请的活动时间与其他学校有冲突，由市校外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与学校协商并统筹安排。

	学校申请

意见（校长签名或盖公章）
	
	县（市、区）教育意见（分管领导签名或盖公章）
	


请于4月30日前填好本表并将电子文档送市校外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（电子邮箱：2687138810@qq.com，联系人：林老师，联系电话：22966856、18105068818），同时将纸质申请表传真给市教育局思政科（传真号：22766211）。
